申請書

申請人             申請將               之骨灰罈暫時寄放於貴所經營之納骨堂，自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起至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止。並立切結書保證到期攜出且如遺失或毀損與鄉公所無關，並已經死亡者所有繼承權人之同意，且均同意放棄先訴抗辯權。

上開申請及聲明事項，係經死亡者所有繼承人同意，如有虛偽不實者願負法律一切責任，恐口無憑，特立此據。

懇請   鈞所准予所請

敬陳   新園鄉公所

申請人：

身分證號碼：

住址：

電話：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
